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超額教師處理原則
99年02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訂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年7月3日校務會議修訂

                100年6月15日臨時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施行
一、本原則依嘉義市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輔導介聘要點訂定之。
二、如遇學生招收人數變動或學區調整等因素，教務處應就次學年度裁減班級數，依普通班、特殊班（含資源班）、科任、主任缺額或特殊專長教師等需求人數，簽會人事單位計算需超額教師人數，並於會議時宣導及本校公布欄張貼公告，請所有教師依限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一份，連同積分表（如附件）送由人事單位彙整。但往後三學年度內仍有超額情形時，得按超額數之五倍，依上次名冊積分較低者，加未曾核算積分之新進教師，依上述檢證再行評算積分即可，其餘教師得免再送件。教師不依限提出或提出不實者，自行負責。
三、普通班、特殊班應依所需教師數分別核算，但教師如兼具他種班別之合格教師資格且該班別有缺額時，得依積分高低及當事人書面申請，優先轉換班別，留任本校。

四、實際教師員額數超過員額編制標準之教師數，超額教師產生如無自願者或自願人數不足時，由積分較低者先行調出。積分相同時，依第五點評分項目順序在前得分較高者，分數為高。如上述積分均相同時，公開抽籤決定之。
五、上述積分之計算，依下列評分項目順序統計。服務年資及行政年資均採計至當學年度七月三十一日，其他項目僅採計至發布超額人數當日為止。
（一）服務年資：（無上限）
於本校服務內合格教師（前後得予併計，惟留職停薪【不包括育嬰留職停薪】期間應予扣除），每滿1年給2分。畸零數逾六個月以上，未滿一年者給1.5分。未滿六個月者，不予計分。
（二）研習及著作：（最高10分）
於本校服務期間最近5年之研習：參加合格認證機構舉辦之研習，每
滿一週（35小時）給0.5分，未滿35小時者不計。由學校指派參加大

專院校授予學分之進修，經教務處認定後得以學分轉換小時計分。
著作：以本校服務期間嘉義市政府核給分數計算。
本項上述二種分數加總後，最高以十分為限，超過者以十分計。
（三）成績考核：（限最近5年內）
於本校服務成績考核，考核4條1款給3分；考核4條2款給2分；考核4條3款及另予成績考核者不給分。
（四）於本校服務期間最近5年之獎懲、領有獎狀者：
獎懲：曾記嘉獎、申誡者，加減0.5分；曾記功、記過者，加減1.5分；曾記一大功、記一大過者，加減4.5分。
獎狀：領有教育主管機關頒發之獎狀者，中央級（全國性）給2分；縣市級給0.5分。
本項上述二種分數加總後，最高以十分為限，超過者以十分計。

（五）身心障礙人員：
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，極重度加3分、重度加2.5分、中度加2分、輕度加1分。
上述積分加總後，如同分再依行政年資比較。
（六）行政年資： （無上限）
於本校曾任導師兼組長職務者，每滿1年給4分；曾任處室主任、組長職務（含兼任會計員、人事管理員）者，每滿1年給2分。學年度內職務異動者，依實際任職月數比例計算，未滿一個月者，不予計算。
六、依法令規定有義務留校服務，而年限尚未屆滿者得不列入超額教師名冊，優先予以留任。
七、本原則如發生適用之爭議，由教評會決議解釋之。
八、本原則由教評會訂定，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超額教師處理原則積分表
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
	初任教師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至本校服務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現任職務
	□組長（              組）

□導師（      年      班）

□科任（              科）

	具特教合格教師資格者，於特殊班有缺額時是否轉換為該班別老師（確認勾選後不得再予以變更）
	· 是

· 否     

	評分
項目
	內容
	個人實際資歷
	得分
	小計

	一、服務  

年資
	於本校服務內合格教師（前後得予併計，惟留職停薪期間【不包括育嬰留職停薪】應予扣除），每滿1年給2分。畸零數逾六個月以上，未滿一年者給1.5分。未滿六個月者，不予計分。
	計     年     月
	
	

	二、研習及著作
	於本校服務期間最近5年之研習：參加合格認證機構舉辦之研習，每滿一週（35小時）給0.5分，未滿35小時者不計。由學校指派參加大專院校授予學分之進修，經教務處認定後得以學分轉換小時計分。
	計    週（35小時）
	
	最高10分為限

	
	於本校服務期間經嘉義市政府核給分數計算之著作。
	計            分
	
	

	三、成績考核
	於本校服務成績考核：

考核4條1款給3分

考核4條2款給2分

考核4條3款給及另予成績考核者不給分。
	考核4條1款     次
考核4條2款     次
考核4條3款     次
另予成績考核     次
	
	限最近5年內

	四、最近5年獎懲、獎狀
	最近5年曾記一大功、記一大過者，加減4.5分。
	記一大功     次

記一大過     次
	
	最高10分為限

	
	最近5年曾記功、記過者，加減1.5分。
	記功     次

記過     次
	
	

	
	最近5年曾嘉獎、申誡者，加減0.5分
	嘉獎     次

申誡     次
	
	

	
	最近5年領有教育主管機關頒發之獎狀，中央級（全國性）給2分、縣市級給0.5分。
	中央級       張

縣市級       張
	
	

	五、身心 障礙人員
	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：

極重度加3分

重度加2.5分

中度加2分

輕度加1分
	· 無

· 有     度     障
	
	

	六、行政年資
	曾任導師兼組長職務每滿1年給4分。
	計     年     月
	
	

	
	曾任處室主任、組長職務（含兼任會計員、人事管理員）者，每滿1年給2分。
	計     年     月
	
	

	總計
	

	本人簽章
	
	人事單位
	

	教評會代表
	
	校長
	


附註：1、所有積分除第二項研習及著作與第四項獎懲及獎狀最高不得超過10分外，其餘分數採無上限規定。
2、服務年資及行政年資均採計至當學年度七月三十一日止，其餘項項採計至發布超額人數當日止。

3、本積分表之訂定，須經教評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

4、本表為本校超額處理原則之附表，文字敘述以簡便為主，如有疑慮，應以該原則規定者為準。

5. 上述一~五積分加總後，如同分再依行政年資比較。

6.上述文件除服務年資外，餘二~五項證明文件請檢附影本依序裝訂成冊。






